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12月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25日
（七）出席对象
1、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2年 11月 25日）下午 3: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1102号建滔诺富特酒店1楼临空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累 积 投 票 提
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 累 积 投 票
提案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提案名称

提案1、2、3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史浩樑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顾昕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韵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毕忠福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闽轩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洪志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伟群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罗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杨利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2）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事项
1、议案 1-3将采用累积投票并实行等额选举的方式，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 6人，应选独

立董事3人，应选非职工代表监事2人，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选举分别进行表决。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股
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
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2、议案4-23为非累计投票提案，其中议案4-7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8-23为普通事项，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上述议案中，议案 23所涉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需回避表
决。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单独计票结果（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邮箱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11月30日-12月1日（上午9∶00一12∶00、下午1∶30一5∶3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舜元科创大厦5楼03/

05单元
4、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
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帐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代博
电话号码：021－58853066
传真号码：021－58853100
邮政编码：200050
电子邮箱：infotm@infotm.com
与会股东的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因目前处于疫情防控期间，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保护参会人员的健康，公司建议各
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尽量减少现场出席。

2、现场参会的人员，请携带身份证原件等相关证明材料，主动配合公司做好个人信息登
记、出示有效健康码和行程码、体温检测等防疫工作（包括可能根据疫情情况，按会议召开地
防疫要求提供24小时或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符合要求者方可进入会场，并请服从
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引导。

3、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提前与公司联系，登记近期个人行程及健康状
况等相关防疫信息，未提前登记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
场。同时请大家自备口罩等防护用品，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
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70，投票简称：盈方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

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
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
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监事（如表一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络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

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
编

码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提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史浩樑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顾昕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韵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毕忠福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闽轩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洪志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伟群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罗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杨利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2）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代理人姓名及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2-115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兴精工”）2022年1月10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2022年 1月 26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2022年度公司共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
17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2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
度授权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详见公司2022年1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22-
003）。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2月 23日和 2022年 3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以
其名下设备及不动产为公司、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迈特”）、春兴铸
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铸造”）、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春兴保理”）向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牵头的银团办理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49,449.83万元，上述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至 2022年 12
月 31日，详见公司 2022年 2月 2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22-009）。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4日和 2022年 5月 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苏州阳丰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按照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新春兴新能源”）18%、32%的股权比例，为其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7.58
万元、457.92万元的担保。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2-026）。

一、担保进展情况
自2022年10月31日担保进展公告至本公告日，上述公司及子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人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金 寨 春 兴
精 工 有 限
公司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永 达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春 兴 精 工
（常熟）有
限公司

东 莞 迈 特
通 讯 科 技
有限公司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 兴 铸 造
（苏州工业
园区）有限
公司

金 寨 春 兴
精 工 有 限
公司

春 兴 精 工
（常熟）有
限公司

春兴精工

苏 州 阳 丰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合计

被担保对象

春兴精工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苏州春兴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春兴铸造（苏
州工业园区）
有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苏州春兴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金寨春兴精
工有限公司

金寨春兴精
工有限公司

金寨春兴精
工有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中新春兴新
能源电力（苏
州）有限公司

中新春兴新
能源电力（苏
州）有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
限公司

被担保对
象与公司

关系

-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孙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孙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参股子公
司

参股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债权人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支行等 14 家参
贷行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
自贸试验区苏
州片区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金寨徽银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

金寨汇金投资
有限公司

金寨县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苏州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支行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担保协议金
额
（万元）

15,896.55

8,008.19

520.97

24.12

3,600

9,303

1,700

13,063

13,063

13,063

13,063

13,063

200

1,092.4

5,000

7,320

7,320

7,320

7,320

257.58

457.92

17,352

2,000
160,007.73

实 际 担 保
余额

（ 万
元）

-

-

-

-

3,600

2,500

1,700

11,600

-

-

-

-

200

1,000
1,000

4,000

-

-

-

-

0

0

6,730

2,000
34,330.00

担 保
期限

5年

5年

5年

5年

1年

1年

1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2年

3年

3年

1年

1年

1年

1年

10年

10年

1年

1年

-

担保类型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担保

连带责任
担保

连带责任
担保

连带责任
担保

连带责任
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

备注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新增担保4,000万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额减少234.78 万
元

实际担保
余额减少417.39 万
元

新增担保6,730万

新增担保2,000万

-
上述担保在本公司审批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9月25日
法定代表人：袁静
注册资本：112,805.716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浦田路2号
主营业务：通讯系统设备、消费电子部件配件以及汽车用精密铝合金构件及各类精密部

件的研究与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LED芯片销售、LED技术开发与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
明工程、城市亮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自营或代理以上产品在内的各类商品及相
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5,574,697,224.96
4,884,019,458.03
658,969,965.76

2022年1-9月

1,829,823,898.45
19,358,601.94
14,169,031.86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204,580,694.74
5,482,671,964.10
628,553,106.03

2021年度

2,673,295,250.66
-941,221,508.23

-1,104,314,675.42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名称：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08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吴永忠
注册资本：1,300万美元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金陵东路120号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维修地面无线通讯设备及其子系统（不涉及国家限制类产品），销

售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共持有苏州迈特100%的股权。苏州迈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529,571,374.43
1,226,434,983.63
303,136,390.80

2022年1-9月

670,594,691.96
55,331,903.77
50,440,893.5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669,039,049.07
1,416,343,551.77

252,695,497.30
2021年度

920,908,828.91
11,876,494.59
10,997,575.09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06日
法定代表人：徐雅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35号融盛商务中

心1幢1204-1211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

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企业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
关咨询服务。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春兴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春兴保理100%的股权，春兴保理
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43,473,679.04
22,346,512.65
21,127,166.39

2022年1-9月

-
-16,779,327.61
-16,779,327.61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6,913,244.59
39,006,750.59
37,906,494.00

2021年度

3,276,426.55
-30,871,668.32
-32,517,847.16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被担保人名称：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2月20日
法定代表人：顾健礼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金陵东路1号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各类机械配件、压铸件、冲压件，并提供相关服务。
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共持有春兴铸造100%的股权，春兴铸造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99,137,870.3
64,424,647.93

134,713,222.37
2022年1-9月

109,706,389.66
1,631,087.49
1,980,823.13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94,677,268.30
161,944,869.06
132,732,399.24

2021年度

234,460,587.94
5,172,211.76
4,577,088.65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
人。

5、被担保人名称：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1月02日
法定代表人：徐进
注册资本：13,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金家寨路88号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维修地面无线通讯设备及其子系统；通讯系统设备、消费电子部件

配件、汽车、医疗设备、电瓶车、灯具、新能源发电设备、分布式电源用精密铝镁合金压铸件、钣
金冲压件、注塑件等各类精密零部件的研究与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LED芯片销售、LED技
术开发与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工程、城市亮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

公司直接持有金寨春兴100%股权，金寨春兴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235,202,457.45
1,032,112,753.78
203,089,703.67

2022年1-9月

981,160,839.42
48,989,515.60
48,569,415.92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63,718,136.53
1,009,197,848.78
154,520,287.75

2021年度

1,300,891,925.61
26,754,433.26
27,288,381.15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被担保人名称：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5月27日
法定代表人：芮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5号中新大厦1207-1209室
经营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

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租赁；热力生产和供应；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
研发；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物联网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
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企业总部管理。

公司直接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18%的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阳丰科技间接持有中新春兴
新能源16.32%的股权，中新春兴新能源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85,276,482.29
261,669,950.83
123,606,531.46

2022年1-9月

30,514,264.93
9,198,099.56
9,388,568.87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38,407,251.32
124,131,349.39
114,275,901.93

2021年度

28,210,048.88
10,783,576.86
11,300,951.67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解决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相应的被担保主体均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且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
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阳丰科技为参股公司中新春兴新能源提供担保，中新春兴新能源也将
相应为公司、阳丰科技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且中新春兴新能源所有股东均按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担保行为公平对等。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上述公司及子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498,

806.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3.58%，占总资产的80.3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242,635.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86.02%，占总资产的39.11%，其中公司对控股/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91,770.88万
元，子公司对子（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9,537.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表外担保余额为
131,327.59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
担损失。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2-081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B4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2年12月1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以下简称“转让方”）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55.1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800,000股。
●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澳华内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询价转让中，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转让公司股份 1,8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5%；此外于2022年11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7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综上，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持股比例由7.72%减少至5.82%。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21日，转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
持股数量（股）

10,299,210
持股比例

7.72%
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非澳华内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为澳华内镜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AppalachianMountains Limit⁃ed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554,210
9,554,210

持 股 比
例

7.17%
7.17%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1,800,000
1,800,000

实际转让数量
（股）

1,800,000
1,800,000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占 总 股 本

比例

1.35%
1.35%

转 让 后
持 股 比

例

5.82%
5.82%

注：1、“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是指截至2022年11月22日收盘后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
的数量、比例。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于2022年11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持股
数量相比前次权益变动时间（2022年11月21日）时的持股数量有所减少，具体变动情况见下
文“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三)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
本次询价转让中，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转让公司股份 1,8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5%；此外于2022年11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7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综上，本次转让后，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7.72%减少至5.82%。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1.基本信息

Appalachian MountainsLimited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
Unit 1003, Tower 2, Silvercord, 30 Canton Road, Tsim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2022年11月30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2年11月22日

2022年11月30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

减持股数（股）

745,000
1,800,000
2,545,000

减持比例

0.56%
1.35%
1.91%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Appalachian MountainsLimited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0,299,210
10,299,210

占总股本比例

7.72%
7.72%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7,754,210
7,754,210

占总股本
比例

5.82%
5.82%

注：1、“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指《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中Appalachian Mountains Limited截至2022年
11月21日持股情况。

2、因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影响，转让前后“占总股本比例”之差与权益变动比例有所差
异。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
号

1
2

受让方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
（股）

1,710,000
90,00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1.28%
0.07%

限 售 期
（月）

6个月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2年11月24日，含当日）
前20个交易日澳华内镜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99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28家、
证券公司18家、保险机构5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20家、私募基金26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2年 11月 24日下午 17:00至 19:00，组织
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4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
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4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2家投资者获

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55.1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8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

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

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88212 证券简称：澳华内镜 公告编号：2022-057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2-062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及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的电子邮件通知，获悉陈家兴先生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陈家兴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实 际 控
制人

本次展期
的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2,800,000
2,8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29%
8.2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84%
0.84%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2 年11 月 24
日

质押到期
日

2023 年11 月 24
日

质权人

石嘴山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质 押
用途

质 押
担保

本次质押股份展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陈家兴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实际控制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2,800,000
2,8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8.29%
8.2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84%
0.84%

起始日

2021 年 11
月24日

解除日期

2022 年 11
月29日

质权人

石嘴山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注：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涉及的业务类型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提前购回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陈家兴

青 龙 控
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3,774,705
71,300,654
105,075,359

持 股 比
例

10.08%
21.28%
31.36%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5,000,000
49,100,000
64,1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4.41%
68.86%
61.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48%
14.66%
19.1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陈家兴先生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16,100,000股，占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15.32%，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81%，对应融资余额5,600万元。
未来一年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64,100,000股，占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61.00%，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9.13%，对应融资余额19,550万元（含本次质
押金额）。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收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有相应的
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2-063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青龙控股”）的电子邮件通

知，获悉青龙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青龙
控

股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控股股
东

本 次 展
期 的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3,000,000
33,0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6.28%
46.28%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9.85%

9.85%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
始日

2021年11 月25日

质 押 到
期日

2022 年11 月 25
日

展 期 后
质 押 到

期日

2023 年11 月 25
日

质权人

黄河银行

质 押
用途

质 押
担保

本次质押股份展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涉及新增质押股份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未发生变化。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陈家兴

青龙控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3,774,705
71,300,654
105,075,359

持股比例

10.08%
21.28%
31.36%

累 计 质 押
数量（股）

15,000,000
49,100,000
64,1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4.41%
68.86%
61.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48%
14.66%
19.1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青龙控股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16,100,000股，占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15.32%，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81%，对应融资余额5,600万元。
未来一年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64,100,000股，占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61.00%，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9.13%，对应融资余额19,550万元（含本次质
押展期金额）。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收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有相应的
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期限变更协议》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